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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工业大学概况

湖北工业大学创建于 1952年，是一所以工学为主，经济学、

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理学、医学、管理学、艺术学、交叉学科

等十大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，是湖北省“双一流”建设

高校、国家“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”高校、全国毕业生就

业典型经验高校、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、国家知

识产权试点高校、国家“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

使用权试点单位”、首批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单位、全国文明

校园先进学校。

学校占地面积 1600余亩，校舍建筑面积 110余万平方米，拥

有完善的教学、科研、文体和后勤服务设施，设备先进的基础实

验室和专业实验室，安全通畅的校园网络和智慧快捷的校务平台，

学生公寓均配有空调、独立卫生间及冷热水洗浴设施。学校图书

馆建筑面积 4.58万平方米，是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级图书馆。

学校设有 18个教学单位，其中，成立有芯片产业学院、智能

制造产业学院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产业学院、数字艺术产业学院

等 4个现代产业学院和 1个卓越工程师学院。学校面向全国 31个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招生，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2万余人，博士、

硕士研究生 7900余人，国际学生 700余人。

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1500余人，其中，高级职称教师 800余人，

国家级人才 32人（次），省部级人才 184人（次）。学校还先后

从国内外著名高校、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事业单位聘请了多位院士

在内的兼职教授 500余人，形成了以国家级人才为领军、省部级

人才为中坚、中青年博士教师为骨干的高水平师资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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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现有 57个本科专业招生，其中，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

31个，国家特色专业 4个，教育部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专

业 3个、“卓越教师培养计划”专业 3个，湖北省级一流专业建设

点 8个。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 19个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

专业认证或住建部专业评估。建设有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和省级

现代产业学院各 1个、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个、国家工程

实践教育中心 3个、湖北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实习实训基地

等 20个。学校现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3门，国家级一流课程

13 门，省级一流课程 89 门；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1 项，省

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2项。学校获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

1个、湖北省优秀教学团队 14个，荣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 2项、

全国教材建设奖 1项。近年来，大学生在各级各类竞赛和文体活

动中成绩优异，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《全国普通高校

大学生竞赛八轮总榜单》中排名第 66位，《2019-2023年全国普

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》中排名第 50 位，其中，在《2023 年全

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榜单》中排名第 19位。学校拥有博士学位

授权一级学科 5个，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1个，硕士学位授权

一级学科 23个，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1个。近年来，学校主

动对接国家绿色工业发展和传统工业绿色化的战略需求，聚焦湖

北省五大优势产业发展需要，持续深入实施以绿色工业为鲜明特

色的“135+”学科发展战略。现有 1个湖北省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，4

个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，1个湖北省优势学科，5个湖北省特色

学科和 4个湖北省重点（培育）学科；工程学、农业科学、化学、

材料科学、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等 5个学科进入 ESI前 1%，食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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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与工程、生物工程等 2个学科入选软科世界一流学科。

学校建有 2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、1 个教育部省部共建协同

创新中心、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（共建）、1个国家技术转移示

范机构、1个国家现代产业学院、1个教育部研究生创新中心、1

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、13个湖北省研究生工作站、5个湖北省重

点实验室、1个省委宣传部省新型培育智库、6个湖北省高校人文

社科重点研究基地、5个省级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研究基地、2个湖

北省协同创新中心、15个湖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5个湖北省

工程研究中心（工程实验室）、26个省级校企研发中心、45个省

级企校联合创新中心，在湖北各地市州成立有 16家产业技术研究

院。

学校坚持开放办学，全方位、宽领域、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

合作蓬勃发展，先后与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南非、

赞比亚、肯尼亚等 50多个国家的 18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合

作关系，是湖北省扩大开放先进单位。学校现有 1个教育部中外

合作办学机构（底特律绿色工业学院）及 4个教育部中外合作办

学项目，开设各类国际化课程 100多门，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、

英国爱丁堡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联合培养硕博层次高水平创新型

人才。学校获批设有科技部/教育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2个、湖北

省引智创新示范基地 4个、湖北省国际科研合作基地 3个。学校

常年聘请有外籍专家、教师 50余人，其中外籍院士 10人。学校

积极推进中非战略合作，成立有“湖北工业大学中非工业创新合作

中心”，是国家中非创新合作中心全国首批协作网络单位之一；设

有全国首批中非联合实验室；学校与南非文达大学合作共建的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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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科技孔子学院被列入习近平主席对南非国事访问成果清单，是

全球首个以绿色科技为特色的孔子学院。学校主办、承办有《中

国机械工程》《数字农业与智能农机》《湖北工业大学学报》等

科技期刊，其中，《中国机械工程》入选 EI 源刊目录，连续 12

年荣获“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”，多次被评为“中国国际影响力优

秀学术期刊”“中国精品科技期刊”“全国百强科技期刊”。

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，学校积淀了“厚德博学、求实创新”的

校训精神，形成了“学生为本，教师至上，全面发展，国际视野”

的治学思想，凝练了“质量立校、人才强校、科技兴校、开放活校、

依法治校”的办学理念，健全了“党委领导，校长负责，教授治学，

民主管理”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，人才培养质量、科技服务能力和

国际交流合作水平不断提高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。

展望未来，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落实

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始终坚守“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”的初心使命，

不断传承“因工而生、因工而兴、因工而强”的家国情怀，着力培

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具有绿色理念、国际视野，实践能力强

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，努力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

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上形成特色，奋力开创特色鲜明的

高水平工业大学建设新局面，为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

行区作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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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北 工 业 大 学

2025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报考须知

一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品行

端正的在职人员。

（二）已获得学士学位，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 3年以上(即
2022年 3月底以前获得学士学位者);或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

士或博士学位者;或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(境)外学士

(2022年 3月底以前获得学士学位者)、硕士或博士学位获得者。

（三）申请人在教学、科研、专门技术、管理等方面有关材

料已提交学位授予单位，并经学位授予单位审查确定具有申请硕

士学位资格。

二、报名程序

（一）网上申请

申请人通过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

台(网址 https://tdxl.chsi.com.cn/以下简称信息平台)提出申请，提交

个人基本信息及电子照片（蓝底）。

（二）现场确认

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，到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同等学力工

作办公室进行现场确认：采集信息、签署《诚信承诺书》、提交

规定的材料等，接受资格审查。因本人未到场或携带材料不全，

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确认工作的，当年报考资格无效。

现场确认时须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 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(获得国外学士学位的考生

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学位认证书原件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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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学士学位证书查询结果或者认证报告(进入学信网查询

或者认证，网址为 https://ww.chsi .com.cn/xwcx/index. jsp) ;
3. 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，并提供学历电子注册备案

表;
4. 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;
5. 申请人在教学、科研、专门技术、管理方面做出成绩的

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现场确认时将对申请人报考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查，经学

校审核后，将为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发放入学通知书，审查不

通过的，当年报考资格无效。

（三）报名考试

通 过 资 格 审 查 的 申 请 人 在 中 国 教 育 考 试 网

（https://tdxl.neea.edu.cn）申请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

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(简称“同等学力申硕全国

统考”)，申请人须在规定的时间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申请参加当

年同等学力申硕全国统考的语种、学科及考试地点。原则上，考

生应选择工作单位所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参加考试。

现场确认和统考报名截止时间分别为 3 月中旬和 3 月底，统

考时间为 5 月下旬，具体时间请关注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官方

网站及国务院学位办有关文件。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、考试大纲

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、考试大纲参照国务院学位办有关文件。

（四）网上缴费

根据有关规定，2025年同等学力全国统考报名考试费通过中

国教育考试网以网上支付的形式缴纳，通过学位授予单位资格审



8

核的申请人方可通过中国教育考试网缴纳报名考试费，未成功支

付报名考试费的申请人，本次报名无效。

（五）准考证打印

考生应在教育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，自行登录中国教育考试

网下载打印准考证，具体安排见准考证上注明的时间和地点参加

考试。

三、学位课程学习和考试
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根据情况可采取随在校研究生授课或单独

开课等方式组织教学。申请人应修完所申请学科专业硕士研究生

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并通过考试，达到规定的学分。

（二）跨学科申请硕士学位者，学习期间(在开始学习的第一

年内)应在我校补修所申请专业的 2～4 门本科阶段主干课程，且

考试成绩合格。

四、撰写学位论文、论文答辩和学位申请

（一）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国家统考和学校课程考试，成绩

合格后，可于每学期在规定时间内，向学院提出撰写硕士学位论

文的申请，具体提交材料及资格审核程序见当年我校学位办关于

同等学力人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资格审核的工作通知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程序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和

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经湖北工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
审核通过者，可授予湖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。

五、费用标准

收费标准为 1万元/生·年，学制 3年，最长学习年限 5年。学

生按学年缴纳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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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课程学习方式

公共课由研究生院安排，专业课由学院安排，课程利用周末、

寒暑假等时间，采取授课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部分专业课

程也可通过学校指定的网络学习平台进行学习。

七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申请人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，五年内未全部通过学

校组织的课程考试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者，本次申请失效，所

交报名费和学费不予退还。

（二）申请人通过学校资格审查后，即可申请参加每年 5 月

份同等学力申硕全国统考。全国统考工作有关事宜，通过中国教

育考试网( https://tdxl .neea.edu.cn)查询。

（三）报考湖北工业大学的考生如有疑问，可向我校同等学

力工作办公室咨询，咨询电话：027-59750158，也可浏览湖北工

业大学研究生院网页，招生信息均以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网页

上公布的最新信息为准。若本简章内容与国家最新政策冲突，则

以国家政策为准。

湖北工业大学开展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目录

学院（联系方式） 学科代码 学科名称 统考科目 外语科目

机械工程学院
联系人：龚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413
qq 咨询群：983517122

0802 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0804 仪器科学与技术 无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
联系人：杨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434
qq 咨询群：1032348629

0808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0811 控制科学与工程 控制工程

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
联系人：舒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480
qq 咨询群：367374737

0805 材料科学与工程
无
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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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
联系人：孙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521
qq 咨询群：473011929

0822 轻工技术与工程

无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0836 生物工程

0832 食品科学与工程

计算机学院
联系人：李老师

电话：027-59331738
qq 咨询群：600853154

081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计算机科
学与技术
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艺术设计学院
联系人：刘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515
qq 咨询群：855195509

1403 设计学 无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经济管理学院
联系人：张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561
qq 咨询群：167972301

0202 应用经济学 经济学
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1201 管理科学与工程
管理科学
与工程

1202 工商管理学 工商管理

马克思主义学院
联系人：吴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574
qq 咨询群：473055780

0305 马克思主义理论 政治学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外国语学院
联系人：李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581
qq 咨询群：754027157

0502 外国语言文学 无
法语、德语和

日语

职业技术师范学院
联系人：周老师

电话：027-59750965
qq 咨询群：747228265

040108 职业技术教育学 教育学
英语、法语、
德语和日语

注：1.学科综合水平对应考试科目为“无”的学科专业表示没有综合水平

考试，但需通过外国语水平考试。2.上表中考试科目参考国务院学位办《关

于做好 2024 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

一考试工作的通知》中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、考试大纲使用对照表和学科

综合水平考试科目、学科、考试大纲及指南使用对照表，如有变化，以当

年国家公布的文件为准。


